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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人口正快速朝向高齡化社會推

進，隨著失能人口增加，長期照顧（簡稱

長照）是各國必然面對課題（註1）。臺灣

面對高齡加速化之趨勢，如何營造友善高

齡環境，建立合適長照體系，成為當前

政策與產業重要發展方向。自行政院於

2000年核定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

具體研議建構長照藍圖之策略，另於2007

年啟動長照十年計畫，初步推動社區照顧

系統。此後歷經長照服務網、量能擴充等

計畫，於2015年公布《長照服務法》，隔

年核定長照2.0政策，傾力建構社區整體

照顧服務體系，設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A單位）、複合型服務中心（B單位）、

巷弄長照站（C單位），輸送在地、即時

及便利的長照服務。臺灣長照發展從家庭

責任到政策制度，從機構照顧到社區體

系，從片斷化邁向連續全人照顧，建立照

顧型社區長照體系，納入並保障家庭照顧

者權益，具體實踐在地老化願景。

長照2.0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整合式

照顧服務體系，不僅擴大長照資源與普及

社區服務，更促進專業服務單位發展，

近年尤以居家服務（簡稱居服）呈現大

幅度成長。長照2.0實施之前，2015年居

服機構合計有173間，服務人數為45,887

人，2020年增長為1,104間，服務人數

達158,553人，成為社區普及的長照服務

（註2），直接關係服務使用者（簡稱使用

者）生活品質與健康照顧。在福利民營化

脈絡下，居服機構大幅增長雖有助輸送長

照服務，提供使用者更多元選擇機會，但

也陸續出現諸多弊病。監察院報告中指出

衛福部自2018年推動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

基準以來，對居服機構到案家服務之實際

狀況、品質與申報項目，欠缺合適監管等

措施，導致出現投機行為，甚至影響案家

權益（監察院，2020）。居服機構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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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雖達成政策布建服務目標，滿足在地社

區照顧需求，但設立門檻相對較低，市場

需求劇增，使之成為各方競逐的長照大

餅，遂引發居服亂象。

長照2.0以特約方式催生出龐大的居

服準市場（quasi market），若欠缺相對

應調節機制，可能產生準市場失靈風險。

福利民營化透過解除管控及公私部門協

力，形塑出近似於市場的準市場機制，藉

市場競爭刺激服務品質並降低成本。故準

市場運作需要充分競爭，個別廠商無法透

過調控財貨或服務產能影響價格（Bartlett 

& Le Grand, 1993, p. 33）。當準市場因規

模成本、服務轉換成本及產能有限，限

縮服務消費者替代選擇，或甚至無法有

效回應廠商，導致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現象而失靈（Lewis, 2017; 

Lowery, 1998）。即使在競爭下，財貨複

雜性讓使用者難以辨認服務品質，尤其是

當購買者與使用者分離時，供需雙方存在

不對稱狀態，市場競爭可能出現投機行

為。居服準市場是否能充分競爭，使用者

是否有能力及足夠選擇，不僅攸關社區在

地照顧服務輸送，更實質影響使用者生活

品質。

龐大居服市場出現後，政府該如何有

效因應風險與調節缺失，建構完善社區照

顧服務輸送系統，確保使用者權益，遂成

長照2.0未來發展之關鍵議題。居服亂象

並不代表準市場總是不可避免地失靈，只

是在準市場競爭過程中，因服務特殊性及

政府管制而面臨失靈風險，並且是出於系

統性原因而非準市場本質缺陷。易言之政

府有權責監管與調節準市場。居服是長照

2.0最基層也是最直接的服務單位，準市

場失靈不僅影響社區長照服務輸送，更直

接關係使用者及家庭照顧者的日常生活。

本文旨在以準市場觀點，分析居服從政府

管制到社區服務輸送的失靈危機。以下，

本文依序處理問題為：首先檢視準市場結

構及失靈風險，作為後續切入觀點之基

礎，其次討論政府管制對居服的影響，接

續分析社區服務輸送的問題，最末根據討

論結果分別就政策及實務層面提出可供參

考之建議。

貳、準市場觀點

第貳部分，本文優先梳理準市場之特

質，探討準市場運作過程，再分析準市場

失靈原因，作為後續討論觀點架構。

一、準市場特質

準市場是「市場」，私人廠商彼此

競爭，而與一般市場最大差異，係政府

有權責監管準市場生產及輸送公共服務

（Bartlett & Le Grand, 1993, p. 10）。政府

所形塑的準市場，並非傳統經濟學所稱之

自由市場。更確切來說，準市場由政府籌

措資金，但服務係私部門透過市場機制供



社區發展季刊　179期 187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劉育欣、洪子鑫、樓家祺   政府監管和社區服務輸送的失靈――從準市場的角度分析居家服務

應，廠商彼此競爭使用者的市場。

在供給方面，公共服務原則上由政

府付費，但用戶並無特定的限制，可以在

市場中選擇符合需求的廠商（Girth et al., 

2012）。準市場廠商無特定的企業類型，

也非完全追求最大利潤分配，可以是營利

企業，也可以是非營利組織，或是屬於政

府部門機構，各類型企業同時參與服務

市場競爭（Le Grand, 2011）。在需求方

面，準市場消費者並不一定以貨幣向準市

場購買所需服務，服務可能是免費或有補

貼，其中涉及到預算與資格限制。特別是

福利服務，大多數情況是購買或使用服務

的最終選擇權力，來自於政府或委託第三

方單位，由其判斷或裁量服務使用數量或

類型（Lewis, 2017），使用者僅擁有選擇

廠商的權利。

綜言之，準市場具備一般市場的競爭

本質，交易與使用奠基於契約關係。但準

市場購買與使用呈現分離狀態，而政府既

是委託人也是最終所有權人，其中所涉

及權力不對等的狀態是自然形成，也可視

為政策目的。準市場受政策形成，政府的

角色更明確，對廠商和使用者的影響也更

直接。

二、準市場運作

準市場運作不僅可以確保效率，且

可提升消費者選擇（Le Grand, 1991）。

政府可能基於節省成本而壟斷服務，歷

來對於政府壟斷公共服務也有諸多批

評，其中最主要圍繞在效率議題上，尤

其是集體性財貨或服務無法滿足特定偏

好 （Weisbrod, 1975）。相較於政府，私

人廠商通常更具效率。當使用者在不同廠

商之間進行選擇時，更容易尋找符合需

求偏好服務（Sheshinski & Lopez-Calva, 

2003）。若政府能清楚掌握政策目標及內

容，只要於契約中明確界定，服務生產及

輸送由內部提供或由契約外包並無二致。

然而，在契約的限制條件下，政府難以完

全預測、規範及執行服務，遂產生市場供

需落差，允許私部門透過投資改善資產或

降低成本的動機，並在創新過程中取得回

報（Shleifer, 1998）。準市場的出現改善

過去由政府壟斷服務缺失，賦予私部門活

力充實公共服務質量，也呼應民間承擔公

共責任趨勢。

準市場形成可被視為政策產物，觀

點適用於檢視公共服務的供需與輸送，包

含服務所需財源，以及政府所扮演的角

色（Kahkonen, 2004）。若進一步描繪準

市場特質，可以將之歸納為：（一）準

市場簡化政府運作，公共服務不必再仰賴

繁瑣且低效率行政機制供應，而是由各家

廠商相互競爭，並受到政府監管；（二）

在政府特定採購許可條件下，準市場所提

供的公共服務，鮮少在一般市場中出現與

競爭。如果要以一條分界線區分出準市場

和自由市場，線的位置取決於財貨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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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面臨不同程度的監管。

三、準市場失靈

政府轉由市場機制供應服務，被視為

是新管理主義核心概念。準市場比政府更

有效地提供服務，藉由競爭政府可降低成

本同時提高服務質量，呼應了新管理主義

訴求（Girth et al., 2012）。儘管準市場還

是可能因為廠商有限而出現競爭不充分

或壟斷問題，但仍被視為替代政府壟斷的

選項。

然而，準市場運作仍可能面臨失靈危

機，諸如市場形成失靈、偏好錯誤失靈及

偏好替代失靈（Lowery, 1998）。從政策

制定到服務輸送過程，準市場運作包含政

府監管及社區服務輸送二項機制。若從政

策到服務輸送過程觀之，可約略區分為政

府與廠商，以及廠商與使用者之間線性關

係，其中涉及管制對於廠商的影響，間接

地也反映集體財貨決策者與使用者偏好差

異性；而服務輸送過程，則關係著使用者

的選擇。但目前對準市場的分析觀點偏重

於政府與廠商關係，缺乏對於整體輸送面

的理解（Taylor-Gooby, 2008），部分觀

點雖認為市場能自我調節改善失靈問題，

但更重要係來自政府對於準市場所採取的

監管措施（Carey et al., 2020）。

針對準市場失靈風險，政府是重要

因素（Gash et al., 2013）。問題牽涉政府

監管職責與能力，及其對廠商的要求，層

面則涵蓋監管措施適切性、透明度，以及

管制對激勵和競爭影響等議題。準市場既

是由政府形塑而成，其形成與運作直接關

係政府監管措施，也直接影響社區服務

的輸送。為因應準市場失靈風險，Gash

等人（2013）提出政府應與廠商、使用者

建立合作關係，調節廠商進入市場與擴張

的障礙，制定競爭規則、激勵措施與退場

機制，監控廠商因應環境的行為，同時追

蹤廠商績效與使用者回饋，確認使用者偏

好，評估服務輸送過程的影響因素，作為

改善市場之依據。

參、政府監管下的居服

第參部分延續準市場討論基礎，探討

政府監管對居服市場之影響。以下依序分

析價格管制問題，接著討論政府履約監督

的困境，以及檢視激勵限制與懲罰效果。

一、價格管制

自由市場藉市場機制可達到數量與

價格均衡，而政府卻可能以公平為由實施

價格管制，主要有價格上限（ceiling）、

下限（floor）形式。在價格上限部分，若

高於市場價格即欠缺約束力，低於可能造

成供應短缺現象；價格下限則相反，可能

出現供應過剩問題。準市場服務價格係由

購買者與廠商契約而定，並非所謂市場價

格，而是受到管制的價格（Bartlett &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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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1993）。準市場價格既非由市場而

定，該如何訂定公共服務價格，較可行作

法是採取完全競爭市場假設，將價格逼近

邊際成本，以此作為公共服務價格基準。

價格管制雖有助於確保公共服務公平性，

卻可能產生另類激勵效果，促使廠商更

加重視服務量，而非強調品質（Jordahl, 

2019），當然也可能引發私下交易。

當價格受到管制，居服機構最理性

作法，係採取降低成本與爭取案量。居服

機構降低成本大致有二類途徑，包含壓縮

營運成本與服務成本。居服是典型勞務服

務，營運成本壓縮終將因競爭和規範而面

臨極限，轉向壓縮服務成本。居服機構在

開、接案時可能變得更為挑剔，重點放在

有利可圖個案，例如服務距離近，居家環

境整潔、身心狀況良好、沒有其他慢性疾

病等。基於成本考量，允許居服機構有動

機歧視成本相對較高的個案。部分偏遠或

貧困弱勢社區，可能面臨服務供應不足或

品質不佳困境（林淑馨，2020）。上述問

題的改善方法，可針對特定對象進行額外

補貼，以抵銷歧視效果。

除壓縮成本外，居服機構也盡可能

提升個案服務量。由於價格管制，居服機

構必須透過案量增長以求獲利，案源除來

自A單位外，也包含自行開發個案。故居

服機構若希望增加案量，開發及維持個案

量成為重要任務。但面對價格管制與市場

快速增長的競爭者，部分居服機構逐漸默

許個案或案家額外要求，或變相地私下交

易，例如清理抽油煙機、清掃花園或更換

私人服務等。雖然使用者需求不見得與公

共目標一致，但競爭可能使部分居服機構

選擇在模糊地帶妥協，妥協的考量並非出

於個案實際需要，而是為追求案量與提升

獲利。結果是公共服務資源遭濫用，也間

接犧牲居服員的形象與工作權益。

二、履約監督

為確保服務品質，政府必須監督廠商

運作。一般來說，政府過度干預，可能對

廠商產生負面影響，但基於代理人問題，

政府還是必須採取措施監督履約情形。困

境在於，公共服務供應與輸送是複雜過

程，即使確實存在正式監督機制，也很難

確保有足夠彈性應付變化（Kavanagh & 

Parker, 1999; Lowery, 1998），履行契約

更面臨高昂監督費用，不見得能夠透過監

督改善（Hansmann, 1996; Lewis & Ryan, 

2009）。

監督居服機構履約者不僅有政府，也

包含同為準市場廠商的A單位。A單位是

相當精巧的設計，負責審核服務資格與使

用內容，也有分派資源功能，主要工作為

負責擬定照顧計畫、派案等，並協助政府

部門共同把關服務品質，在準市場中扮演

第三方角色，某種程度上具有監督功能。

然而，A單位與政府也採簽約方式在準市

場中營運，可自行或由母機構另設立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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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既有分派案源權力，又有服務輸送

功能，第三方角色易受到質疑。對此，政

府可以透過各種機制，例如，檢核有無落

實輪派要求等，檢視A單位是否有自利情

況。但對於A單位的監督卻可能限縮使用

者選擇機會，衍生公共服務兩難困境，或

成為A單位自利的變通途徑。即使A單位

並未設立其他服務輸送單位，也可能存在

與其他單位私下交易動機。A單位角色模

糊衍生制度上的瑕疵，出現私下約定或輪

派標準不清等問題，間接使基層個管人員

暴露在不同層級的壓力之下。

現階段政府對居服機構的監督，除

一般行政管控，較具體機制有年度評鑑及

日常查核。年度評鑑係依據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評鑑辦法實施，成為決定單位是否能

維持營運之規範。過往許多政府評鑑被批

評為紙本作業競賽，但臨時性查核也存在

諸多限制，例如，人力調配成本與專業程

度充足程度問題。年度評鑑透過資料檢核

瞭解居服機構服務輸送及品質把關歷程，

現行也增加使用者回饋，甚至到場訪視確

切了解使用者感受，作為品質判斷依據。

惟價格管制下，若使用者能透過評鑑改善

服務輸送品質是件好事，但問題在於使用

者是否能真正判斷品質，還有待商榷，

否則將出現使用者或案家以自身或地方需

求替代公共目標，這就並非增加選擇，反

而可能破壞品質，成為準市場失靈風險

（Boettke et al., 2011）。假設大多數難以

掌握資訊的使用者，能搭上少數擁有資訊

的使用者便車，呈現真實的需求與使用回

饋，係有助達到維繫準市場；但如何找出

知情者，則又是另類資訊難題。此外，評

鑑後的退場機制，政府如何因應汰劣的後

果，包含社區服務布建與使用者轉換成

本，還有待更明確措施。

三、激勵限制

受到價格管制的契約不僅會出現降

低成本與品質的市場行為，同時也降低了

創新效果（Jordahl, 2019）。當價格管制

迫使廠商售出每單位服務所獲得的利潤有

限，廠商改良商品或服務激勵動機就會

降低。價格管制雖有助於保障所有使用

者使用權利，但管制後果不見得能讓所有

使用者提升生活品質，而有意願付費的使

用者或案家，則未必能獲得充足服務。結

果是使用者另尋其他替代服務，例如外籍

看護、機構照顧，或是轉往購買其他非受

管制的私人服務，突顯準市場效率不如預

期，又難以透過自我調節改善的情況。

準市場若缺乏明顯激勵條件，維繫

基本服務品質僅能透過政府的監管或約束

（Le Grand, 2011）。準市場允許使用者

自主地選擇廠商，若廠商知道不滿意的

使用者無處可去，或根本難以判斷服務品

質，並且無論如何他們將繼續獲得相同水

準補助，廠商就欠缺改善的動力，自動忽

略使用者需求，並持續低效率和反應遲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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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在居服準市場中，使用者無法反

映偏好或以價格作為激勵，偏遠及弱勢社

區使用者更加受到歧視。準市場自我調節

功能有限，欠缺激勵又難以監督，政府就

有權責運用其他手段直接干預準市場運

作，否則將出現低效率的公共服務。

若無其他有效激勵條件，評鑑查核

及隨之而來懲罰，成為把關服務品質最後

一道防線（Jordahl, 2019）。除居服機構

退場外，目前政府傾向採停案方式作為對

服務疏失的警告或觀察。但這類懲罰對

不同企業類型廠商來說，效果可能不一

致。準市場中競爭企業類型多元，也表現

出不同財務操作能力。即使面臨停案處

分，甚至邊際收益為零，後果也並非倒閉

退場，仍有部分類型企業能運用其財務特

性維持經營，例如，非營利組織。況且，

無論是停案或退場，究竟懲罰了誰，是機

構負責人，還是基層居服員與使用者。政

府若以懲罰作為維持服務品質工具，難以

真正達到預期效果，而加強懲罰及激勵創

新不足的情況，維持服務品質動機受限，

無法反映成本，終致準市場效率不足及產

出低品質的公共服務。當激勵機制不足，

懲罰效果也不明確，準市場失靈必須從政

府由上而下改善廠商的缺失（Le Grand, 

2011）。因此，政府制定服務輸送與品質

把關機制，不僅需要考量公平性，更重要

的是應進一步討論相關措施對準市場形成

及其對使用者之影響。

肆、居服的服務輸送分析

第肆部分接續分析居服機構在社區服

務輸送問題。以下依序探討投機行為，使

用者轉換成本與偏好錯誤，以及因為管制

所延伸出的人才培育問題。

一、投機行為

相較於透過行政規則或科層體制輸

送服務，準市場充分競爭更有利於使用者

自由選擇廠商，也擁有更多自主權與機會

在市場中滿足需求。若準市場使用者缺乏

相關資訊判斷合適的選擇，則準市場可能

面臨失靈風險（Lowery, 1998）。當服務

組成複雜，要確認契約資訊及因應可能風

險代價將非常高昂，此時廠商就可利用使

用者資訊不對稱劣勢占便宜。對使用者來

說，價格由政府監管，不受個別使用者影

響，除非代理機構或政府對使用者有高度

敏感，並能有效監管，否則準市場難以完

全反映使用者偏好。

部分公共服務具備難以辨認的特質，

尤其是醫療、照顧或是教育等專業服務，

使用者即使竭盡所能，也無力取得完整資

訊判斷質量（Hansmann, 1996）。在價格

管制條件下，若競爭無法影響市場價格，

對品質要求之激勵機制將被抵銷，部分居

服機構則從中減少服務成本並盡可能增加

服務案量，使用者可能得忍受使用低品質

服務。常見作法係居服機構默許人員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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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間，以換取更多服務案量，例如，

耳聞業界協助沐浴及洗頭不到10分鐘時

間，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對居服機構來

說，壓縮服務時間不僅直接關係人事成本

開支，也是將服務案量最大化之方法。對

居服員而言，若採用費用分拆方式計算薪

資，增加服務案量等於提高薪資收入。雙

重經濟誘因使居服機構為求最大獲利，直

接犧牲使用者的權益。

值得一提的是，居服機構若採取壓縮

時間與服務案量最大化的營運策略，不免

增加居服員身心耗損。目前政府對居服員

工作係依據勞基法規定，設定薪資地板，

但服務提供方面卻未設定天花板，在追求

量的營運思維下，從服務時間中榨取最多

照顧勞動力，成為居服機構獲利捷徑。然

而，此舉不僅影響服務品質，無形也增添

居服員傷害與提高安全風險，例如肢體關

節受傷，或趕時間出現交通意外，皆是居

服員日常面臨的危險。照顧人力是社區珍

貴的長照資產，政府在形塑長照準市場過

程中，應更積極重視照顧服務人員的保護

措施。

二、轉換成本

若公共服務的資訊成本無限放大，將

不存在所謂激勵機制，使用者也沒有選擇

空間。準市場能有效運作必須存在競爭條

件，隨著時間使用者可能逐漸掌握資訊，

或至少習於服務供應現況，資訊不對稱劣

勢將逐漸被抵銷。至於其他資訊費用，政

府可透過第三方機制予以平衡。即使使用

者擁有選擇機會，在過程中也可能存在轉

換障礙，諸如距離、情感等因素，限縮

選擇的空間（Lewis, 2017），或使用者

因為缺乏選擇機會，以致轉換服務成本超

過對服務忍受程度，僅能持續忍受低品質

服務。

事實上，長照是相當特殊服務，不僅

購買者與使用者分離（林淑馨，2020），

使用者與決定者也可能呈現分離狀態，部

分長照服務需求反映並非來自使用者，而

是家庭照顧者或家屬。長照服務很難分辨

誰才是真正的使用者，所以通常假設提供

個案的服務，同時也是為照顧者服務。現

實情況中，誰是服務使用決定者才是關

鍵。居服機構很難分辨照顧者和家屬角

色，也正因為這個特點，家屬反映的需

求非使用者真正需求，而是出於個人偏

好，可能將轉換成本無限制轉嫁到使用者

身上，準市場又產生另類偏好錯誤失靈的

機會。

當居服市場反映偏好之來源並非個案

本身，也非來自照顧者，就可能另涉家庭

權力。常見案例是，握有服務決定權的家

屬希望居服員能代煮全家晚餐，或能提供

額外清潔服務，並以此作為挑選服務廠商

條件。前述情況使更換服務轉換成本並非

真實存在，或根本不是由反映偏好者來承

擔，故居服準市場維持競爭不能完全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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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家偏好評估轉換成本，而應回歸個案實

際需求。由於長照服務難以界定使用者，

政府必須思考因應措施，較可行係交由專

業第三方單位實施評估，並且加強品管作

業。另方面，目前長照包裹式服務與激烈

競爭環境，雖可供抵銷使用者接受不同廠

商服務的轉換成本，但前述討論偏遠或弱

勢社區使用者，可能需要以補貼方式抵

銷。為維持居服準市場運作，政府須確

保市場充分競爭，而提升照顧人力的素

質與知能，或許成為有效減少轉換成本的

作法。

三、人才培育

激勵限制不僅降低創新效果，也可

能限縮人力資本投入效益。自2003年開辦

照服員培訓以來，政府投入大量經費培訓

照服人員，但截至2016年，僅約21%實際

投入照顧領域（衛生福利部，2016）。近

年政府為充實長照服務人員，鼓勵機構申

請勞動部補助辦理照服員自訓自用計畫，

並為提升服務品質而開辦許多專業積分課

程，投入大量培訓資源，受過充分訓練照

顧人力直接影響服務品質，被視為提升長

照服務重要因素。培育基層照顧人力，成

為未來長照準市場發展重要挑戰。

延續前述政府管制措施討論，居服

機構缺乏投資誘因，更無力提升人力素

質，一切朝向壓縮成本與提升案量方向

營運，常見情況係忽視督導機制。一般來

說，督導功能應包含行政、教育與支持，

但部分居服機構督導制度流於形式，居服

員和居服單位關係斷裂，派案和服務之間

缺乏專業連結，居服員淪為極力壓縮成本

下的獲利工具。過往基層照顧服務人員流

動因素，與薪資福利與前景不明現象有關

（徐雅媛、林國榮，2019）。當照顧人員

經驗、技能、知識、創造性或創意未得到

充分發揮及提升，最終將導致照顧人才浪

費。居服機構不願投入照顧人才培育，不

僅服務品質難以提升，居服員個人職涯

發展空間也受侷限，形成長照環境惡性

循環。

另方面，激勵限制同時變相鼓勵居

服機構盡量降低營運成本，故少有單位願

意提供居服員相應支持，增添居服員職場

危險。照顧工作繁重，尤其居家環境更是

難以掌握，居服員隻身在外服務，可能遭

遇工作刁難、性騷擾、辱罵，或照顧環境

惡劣、不合理要求等事件。實務案例中也

曾有居服員被告偷竊或要求賠償案家失物

等，居服員身心情緒嚴重受創。居服機構

追求最低成本與維持服務案量，傾向將照

顧風險轉由居服員獨力承擔，支持體系相

對薄弱，居服員照顧熱忱消退而阻礙職涯

發展空間，整體勞動市場也可能面臨居服

人力高度流動問題，間接導致長照人才培

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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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居服是長照服務中最基層，也是最貼

近使用者的服務類型，使用者能在家中、

留在社區獲得長照服務，實踐在地老化的

長照願景。長照2.0透過公私協力在社區

布建與輸送長照服務，近年居服亂象則顯

現政府監管機制及社區服務輸送面臨失靈

風險。在政府監管下，服務價格管制可能

使居服機構求量不求質，甚至產生歧視問

題；而政府也需承擔高昂監督履約成本，

必須透過評鑑或查核維持服務品質，若缺

乏合適第三方協助，準市場將面臨偏好替

代錯誤失靈現象。針對低品質的公共服

務，懲罰成了最後防線，但懲罰對不同類

型企業有不同的效果，也難以分辨誰才是

真正被懲罰者，無法作為價格管制和激勵

不足的替代機制，實際效果並不明確。在

社區服務輸送部分，價格管制及長照服務

的複雜特性，允許居服機構存在投機行為

動機，成為服務輸送的重要問題；其次，

居服市場仍存在轉換成本，也易受其他偏

好誤導而形成錯誤競爭；以及，激勵不足

限縮居服機構培育人才的動機，督導等教

育訓練流於應付評鑑的形式作業，對長遠

的長照人才培育相當不利。

歸納前述討論結果，本文從準市場觀

點分別就政策和實務部門層面，提出可供

參考之建議。在政策部門部分，準市場是

政策所形塑的市場機制，無法如一般市場

有自我調節功能，在管制與輸送面臨失靈

危機，必須仰賴政府予以調節。建議主管

部門重新盤整準市場形成的影響因素，採

取由上而下方式強化居服機構品質管理能

力，重新設定第三方角色與功能，減少投

機行為發生機會。進而，討論可行激勵措

施並落實退場機制，驅動居服機構創新及

維持自律，另評估對偏遠地區提供額外補

貼，以降低歧視效果。在實務部門方面，

居服機構應充分理解準市場本質，分析政

府管控等對營運的影響，審慎評估進入市

場的挑戰，面對投資、創新與人才培育的

限制，尋求突圍機會。老化社會是未來可

預見前景，居服則是當前蓬勃發展的產

業，如何維持準市場充分競爭，辨識與因

應市場失靈的風險，並提出有效的調控措

施，成為建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之關

鍵課題。

（本文作者：劉育欣為吳鳳科技大學長期

照護與管理系助理教授；洪子鑫為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樓家祺為通訊作者，大同技術學院社會工

作與服務管理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 長期照顧、居家服務、準市場、

新管理主義、民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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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臺灣自1993年由高齡化社會轉為高齡社會歷時25年時間，

但從高齡社會邁向超高齡社會預計僅需8年時間（2025年高齡者將超過20%），轉變時程

較歐美國家更快速，與韓國及新加坡相當（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隨著高齡人口增

加，失能問題勢將成為首要挑戰，依據經濟建設委員會推估及失能盛行率12.7%進行計

算，2026年將超過60萬人；若依據經濟建設委員會之數據及「國民長期照護需要調查」各

級年齡盛行率推估，2030年以後失能人口將超過90萬人，2060年則再翻倍成長（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2010）。

註2： 資料取自衛生福利部統計處高齡及長期照顧統計專區。https://dep.mohw.gov.tw/dos/cp-

5223-62358-1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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